景文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心營運輔導合約書
甲方：景文科技大學
乙方：
丙方：                                    （即乙方之連帶保證人）
乙方申請進駐甲方創新育成中心並接受其營運輔導，申請案業經甲方審查通過，雙方簽訂本合約以資遵守：
第1條 營運專案名稱：
輔導計畫
第2條 營運計畫內容：
詳見所附『營運計畫書暨中小企業進駐申請表』，營運計畫書為本合約之一部份。
第3條 營運場所：
甲方須提供乙方所需的培育空間編號『』，合計      坪包括基本辦公設備，供乙方作為營運場所。
第4條 營運輔導期間：
自民國（下同）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為期   年   個月。自本契約書營運輔導期間起算之日甲方業已交付營運場所及設施予乙方使用。乙方應於簽約後一個月內（     年   月   日前）完成進駐，逾期則本約終止。雙方如未於期限屆滿前一個月依第九條第二項之約定另訂書面合約，本合約即於期限屆滿時消滅，乙方應於期限屆滿之翌日將營運場所騰空交還甲方。
第5條 維護費及押金之約定：
1、 維護費：
(一) 每月新台幣（下同）     元整。
(二) 給付方式：
1. 場地維護費應按期於每月     日給付。
2. 乙方於簽立本契約書之同時一次交付自    年    月    日起逐月   日到期、面額      元之支票共   紙予甲方，以給付本合約之服務費。（甲方收到上開   紙支票後確認簽名：________________）。
3. 或乙方於訂立本合約時以現金給付甲方（甲方收到簽名或蓋章　　　　　　　　），除第一期服務費於雙方簽立本契約時以現金交付外，應按期於每月　 日前匯入甲方指定之帳戶如附件。
2、 押金：甲方確認已收到押金新台幣      元。
※繳納租金時一併繳納押金，並將影本提供給甲方以利離駐時辦理退款
第6條 使用營運場所及設施之限制：
1、 乙方使用營運場所，僅供營運輔導項目使用，不得有其他用途或違法違規使用。
2、 乙方不得將營運場所全部或一部轉借或以任何方式由他人或與他人共同使用。
3、 乙方使用營運場所不得有任何違反法令之行為，並不得存放危險物品。
4、 營運場所之辦公設施由甲方依標準配備建置之，其餘之設施由乙方自行建置。惟設計及施工前，乙方應取得甲方之書面同意，且不得損害原建築結構，並依內政部公佈之「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台85內營字第8572676號）規定，採用安全材料及由內政部許可之室內裝修從業者施工，並於期限屆滿或終止交還營運場所時負責回復原狀。
5、 乙方得使用甲方公共設施，但應依據甲方公共設施管理辦法規定。除免費使用之設施外，其餘需付費使用之設施，則依據景文科技大學場地設施使用辦法之規定收費。
6、 乙方於進駐期間，不得使用任何可能危害國家資通安全之產品或服務（包括但不限於中國廠牌之軟體、硬體及相關雲端服務）。若甲方發現乙方有違反前述規定之情事，得立即關閉相關設備、限制網路連線或採取其他必要措施。若因此涉及法令爭議或衍生任何損害，概由乙方自行負責，甲方不負連帶責任。
第7條 營運輔導暨管理：
1、 甲乙雙方為提高營運輔導績效，得請乙方參加輔導會議，共同商定輔導項目及輔導時程，以協助改善營運狀況，並進行營運績效之考核，乙方應配合辦理。
2、 乙方應依甲方要求於期限內提供書面進度報告。
3、 甲方為執行前條所述營運輔導項目，得推薦甲方既有之服務業務項目予乙方，由乙方按甲方所訂收費標準項目付費使用。
4、 乙方接受甲方創新育成中心各項營運輔導，但不得在未經甲方書面同意下，逕行引用『景文科技大學』名稱於商業行為。
5、 甲乙雙方基於互惠共享政府資源確保營運績效，乙方須依規定按月提供投保單位保費計算明細表、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401營業人銷售與稅額申請書）、及配合提供政府相關輔導單位所要求各項相關之營運資訊與證明文件。
6、 進駐期間屆滿前三個月，甲方應書面通知乙方進駐期間最後一季雙方應完成事項。
7、 乙方應對其進駐員工之工作安全負責，確保員工依法執行執務，並確實遵守勞工安全衛生法規之規定。基於營造自主管理之育成發展環境，禁止進駐廠商間之不當挖角聘用已在職之員工，以確保人力資源創造經營成果之綜效。
第8條 基於雙方合作意願，乙方同意給予甲方以下回饋：
1、 乙方優先聘用甲方之畢業生。
2、 乙方優先提供甲方技術或建教合作。
3、 乙方提供甲方在校生工讀實習機會。
4、 乙方同意將進駐期間由甲方協助乙方取得之政府補助款之15%金額回饋甲方，以供甲方循環用於培育事項。
5、 其他回饋方案，基於雙方互惠精神同意依景文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心進駐企業回饋協議書之協議。
第9條 特約事項：
1、 甲方應提供創新育成中心門禁安全設施，但乙方之營業秘密、未公開之技術文件或成品配方等機密資料，應自行妥善保管，甲方不負個別管理之責。
2、 除另有約定外，乙方應於期限屆滿或終止之翌日將營運場所騰空並回復原狀交還甲方。如乙方擬繼續合約時，應於期限屆滿前一個月以書面向甲方申請，經甲方同意並另行議定合約條件重新訂立書面輔導合約，始生繼續之效力。
3、 乙方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使用營運場所及設施設備，如因乙方之人員或任何第三人毀損營運場所或其設施設備，所致甲方或第三人之一切損害，乙方應負損害賠償之責。倘乙方未盡善良管理義務，致失火而損害營運場所或其設施設備，仍應負賠償之責，不適用民法第四百三十四條之規定。
4、 期限屆滿或終止乙方應遷出時，不得要求甲方給付有益費用或其他任何給付。
5、 租期屆滿或終止時，乙方應於翌日將營運場所回復原狀，並騰空交還，逾五日仍未返還，甲方得停止一切水、電、瓦斯之供應，並得逕行開鎖，回復為甲方直接占有，乙方遺留裝潢、設施或設備等一切物品均視為廢棄物，任由甲方處理，乙方無異議，且甲方因此所生之相關費用概由乙方負擔，甲方得逕自押金扣抵或向乙方請求。
6、 甲方應於期限屆滿或終止，乙方騰空交還房屋五日內，將收受之押金扣除乙方應給付之損害額或費用後之餘額無息返還乙方。
7、 甲方若因發生天然不可抗拒或重大意外事故，導致創新育成中心必須停止運作時，乙方財產應自行負責，甲方得提前終止合約。乙方不得要求甲方給予任何補償或賠償任何損失，且乙方未於十日期限內將租賃物返還甲方時，甲方得逕行開鎖，回復為甲方直接占有，且乙方遺留配備設施物品等，視為廢棄物，任由甲方處理，清理該廢棄物因此所生費用由乙方負擔，甲方得自押金扣抵或向乙方請求。
第10條 違約條款：
1、 乙方如違反合約，依下列情形分別處理：
(1) 因違約未付場地維護費或其他管理維護費用達每月維護金額二個月以上（押金不得抵場地服務費），甲方得不經催告，終止本營運輔導合約並收回營運場所及設施，並請求每逾一日以未付金額百分之五計算之懲罰性違約金。上開應付未付之場地服務費等及違約金，甲方得自押金中逕行扣抵或向乙方請求。
(2) 乙方違反本合約第六條及第七條任一項之約定時，甲方得不經催告終止本合約，並請求乙方及乙方連帶保證人連帶賠償甲方所受一切損失，賠償損害金甲方得自押金逕行扣抵或向乙方請求。
(3) 乙方如未於合約終止之翌日返還房屋，每逾一日應給付甲方參仟元之懲罰性違約金，甲方並得自押金逕行扣抵或向乙方請求。
2、 倘乙方於進駐期間營運順利，企業規模成長迅速，得申請與甲方提前終止合約，經甲方書面同意終止，則不以違約論。
3、 甲、乙雙方同意若一方有違約情事，致損害他方權益時，願賠償所受損害。
第11條 營運場所內包括下列甲方提供之室內物品：
電腦：　　　台、電腦桌：　　　張、櫥櫃：　　　個、
椅凳：　　　張、及其他：　　　　　　　　　　
第12條 本契約所定乙方之一切義務，乙方之連帶保證人負連帶給付全部之責任。甲、乙雙方及乙方連帶保證人間之權利義務，依本合約書面所載之約定為準，未載明於本合約書面之事項視同未約定，應依有關法令規定及誠實信用履行。
第13條 因本合約所為之通知或表示以本合約所載地址為準，並以發出通知之日發生通知之效力，如地址有變更應以書面通知他方，否則不生變更效力，仍以發出通知之日視為發生通知之效力。
第14條 因本合約而生之訴訟，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15條 本合約壹式參份，由甲、乙雙方、乙方連帶保證人各執壹份為憑。
立合約書人
甲  方：景文科技大學
代表人：黃榮鵬  校長
乙  方： 
負責人： 
丙方（連帶保證人）： 
身分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